本所邀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桃園辦事處洽詢「瑞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違約事件」紀錄
一、時間：105年1月25日（星期一）中午12時
二、地點：本所060館703會議室
三、主席：李主任秘書海光                記錄：邱永霖
四、出席人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桃園辦事處蕭領組世昌、人事室孫主任承錦、吳科長美錡、秘書室莊主任光彩、吳科長金玉、法規事務室秘書陳麗瑛

五、討論及建議事項：

(一)有關瑞鎰公司未依法辦理派遣人力自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勞保加保作業部分:

1、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桃園辦事處蕭領組意見:

    因瑞鎰公司未依法辦理派遣人力自到職日起之勞工保險加保作業，導致勞保年資中斷，並無法再以任何方式追溯加保；另本所已於105年1月21日以核人字第1050000485號函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就瑞鎰公司未依法辦理該公司派駐本所之派遣人力勞工保險加保事宜提出檢舉申訴，如勞保局承辦單位據此通知該局國民年金處，即無國民年金保險繳費問題(按：1月份國民年金繳費通知係於3月份寄發)，由於國民年金僅繳納21天對被保險人助益不大，且此段期間依法本應由瑞鎰公司強制辦理勞工保險，惟該公司派駐本所之派遣人力如有需求，其將協助轉知勞保局，不再通知補繳國民年金保險。

2、本所意見:

是否繳納國民年金保險涉及駐核研所派遣人力自身權益，將考量是否由派遣人力自行決定。

(二)有關瑞鎰公司未依法辦理派遣人力105年1月1日至21日勞工退休金(雇主提撥6％)部分: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桃園辦事處蕭領組意見:

    依法應由瑞鎰公司補繳勞工退休金(雇主提撥6％)，如仍未補繳，其影響不大。
(三)有關瑞鎰公司105年1月1日至21日積欠工資之追討部分: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桃園辦事處蕭領組意見:

    建議派遣人力申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求償，求償範圍包含工資(含加班費)及資遣費，相關程序如下:

1. 需先經勞資雙方調解之程序(書面委託1名勞工代表出席)。

2. 如瑞鎰公司未出面證明自己歇業，需待主管機關作歇業事實認定並開立證明文件。
3. 由派遣人力向法院提告取得債權證明。
4. 向勞保局申請工資墊償(書面委託1名勞工代表辦理)。
5. 如瑞鎰公司未提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可由勞工代表補繳後即可申請墊償(每月按僱用勞工投保薪資總額萬分之2.5提繳)。
6. 檢附相關文件供參。
六、散會：下午13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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